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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為提昇教學品質，強化見習、實習以及教學相長，特設置實習指導教師。 

二、 凡與本系有建教合作之教學醫院指導本系學生實習之專業人員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並領有該

領域之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或高等考試通過之證照，且有五年以上專業經驗資格

者，原則上各醫院以實習學生每 5人設置 1名實習指導教師，若實習學生未滿 5名以設置 1

名教師為原則。由本學系查核後推薦，簽請院長同意後由學院統一核發聘書，聘為本系實習

指導教師，以協助本系之實習教學。 

三、 實習指導教師不佔本系專任教師名額，每學年一聘，無等級之區分，不支薪及鐘點費，且不

報部請頒教師證書。 

四、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